附件：
合同变更前征求意见公示表
	依据《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拟对城市照明监控管理系统维护管养服务采购合同进行部分条款变更，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城市照明监控管理系统维护管养服务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LGCG2024000102 A
合同金额（元）：1968000
中标供应商：广东正力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变更内容描述：（包括变更事项、变更金额、原合同要求等）

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于2026年5月19日签订了《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城市照明监控管理系统维护管养服务采购合同》（下称“原合同”），现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一致，就项目核减服务费及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公示：

一、取消原合同附件1序号7、8中载明的单灯监控终端管养经费共计17.78万元。
二、原合同第六条第6项调整为“按时支付合同费用。本合同的项目经费由政府拨款，如因政策、审批手续影响，拨款未能及时到位，乙方不得以此为由而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或对甲方提出诉讼。管养范围若因市政建设或其他管理需要调整管理范围及数量时，乙方须无条件服从。”
三、本次续签合同期间，因标段整合、工作需要、其他文件政策影响等，甲方可以提前终止合同，乙方须无条件配合。

以上调整自2026年6月1日起执行。

	合同变更的理由及相关说明：

为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部署，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一致，对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城市照明监控管理系统维护管养服务项目进行服务费及相关条款等调整。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5月27日（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中路2号市政环卫楼6楼603室
联系电话：0755-28925285
合同备案机构：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财政大厦5楼
联系电话：0755-28510926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


